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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美尚生态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尚生态”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美尚 01”，债券代码：112604.SZ）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涉及发行人相关重大事项报

告如下： 

一、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 

2021 年 12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发行人发出《关

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1]第 213 号），

监管函主要内容如下：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向发行人发出《关于

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

第 9 号），要求发行人在 2021 年 9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此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多次

督促发行人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发行人仍未完成上述问询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发行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5.1.1 条、第 5.3.6 条的规

定。请发行人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日常监管，

如实完整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就发行人相关事项提出的问询，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

发生。 

二、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 

2021 年 8 月 3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发行人出具了《关

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

第 9 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9

月 13 日、9 月 22 日、9 月 29 日、10 月 13 日、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12 月 6

日、12 月 9 日、12 月 16 日和 12 月 23 日分别对本次《半年报问询函》的第 4、

5、11(1)、24 题，第 1(2)(3)、12(1)、16、17、22、23 题，第 14、15(1)(2)(3)、



19、20 题，第 1(9)(10)、11(2)、12(2)(3)(5)、13(1)(2)(3)题，第 11(3)(4)题，第 1(1)(4)(5)、

18、21 题，第 1(6)(7)(8)(12)(13)(14)(15)题，第 1(16)、6(2)题，第 3、6(1)题进行

了回复。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发布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部分回函暨延期回复的公告》（2021-150），补充回

复了《半年报问询函》第 7(2)题。发行人表示，由于剩余未回复的问题所涉及的

数据较多，公司需进行逐项核实且需要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目前公司就相

关问题所涉及的数据仍在积极整理中。发行人表示，《半年报问询函》涉及的部

分问题，将延期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平安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对《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进展情况。 

三、部分债务逾期、累计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发布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债务逾期、累计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21-151），公告主

要内容如下：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债务逾期本金合计约 47,191.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核净资产的 21.14%；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逾期涉及的诉

讼金额合计约 68,331.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17%；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累计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6,035.44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58%，占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 23.67%。 

具体逾期债务明细、诉讼明细及被冻结银行账户明细详见公司公告。平安证

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债务逾期、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等相关事项。 

 

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平安证券后续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17美尚01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7 美尚 01”2022 年第一次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日 


